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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纪委对“纪检干部下农村，五同五心送清风”活动干部到位情况进行督查

6月22日至7月6日，市纪委组成督查组，采取不打招呼，直接上门的方式，对委局机关和市直单位纪检组（纪委）参加“纪检干部下农村、五同五心送清风”活动的干部到位情况进行了一次督查。
从督查的总体情况来看，6月18日上午召开全市“纪检干部下农村、五同五心送清风”活动动员大会后，在市纪委主要领导的率先垂范下，委局机关领导和各室都在动员大会的当天或第二天就到了挂点村，其他43个市直单位的纪检监察干部也大多数在6月20日前到了位。到挂点村后，大家都能按照活动要求迅速开展工作，有的立即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，与村干部一起研究活动方案；有的走访困难户，真诚倾听群众呼声；有的一到村里就住了下来，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如：市城管局纪检组长张焕泉、监察室主任叶妮，市国土局纪检组长丁良义、监察室副主任黄滨，市卫生局纪检组长漆嵩、监察室主任刘小英，市发改委监察室主任况群香等；有的在6月30日前到村里两次以上，如：明月山管理局纪委书记欧阳世平、纪委副书记易玉明、监察室主任苏焕桃，市林业局纪检组长熊慧明、监察室主任李为，等等。

市纪委在督查中发现了一些问题，主要有：
1、个别单位没有按规定时间到位。全市动员大会要求6月20日前到位，但有个别单位没在规定时间内到位。如市旅游局纪检组在6月25日督查组前去督查时还没到位；市中级法院纪检组是6月24日才到位；市农业局纪检组是6月25日才到位。

2、个别挂点村的村干部存在值班离岗现象。如6月24日，万载县三兴镇沙潭村党支部书记高木生在别处打麻将，村里也无其他干部值班。

3、少数市直单位纪检组所报的挂点村是新农村建设点（村小组）而不是行政村。如市政府办公室纪检组挂的是三阳镇天井村全山组、市体育局纪检组挂的是辽市乡辽市村东升组、市公路局纪委挂的是西村镇分界村白花洲组、市环保局纪检组挂的是张巷镇塅上村应家组、市外经贸委纪检组挂的是大城镇古楼村嘴头组等，都不是行政村，应把该行政村作为联系点。
针对这次督查情况，市纪委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，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，加大工作力度，认真开展好“纪检干部下农村、五同五心送清风”活动。要切实做到以下几点：
1、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。继续抓好“纪检干部下农村，五同五心送清风”活动的宣传动员工作，使全市纪检监察干部人人知晓这项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主要任务，自觉地投身到活动之中。
2、要进一步加大落实力度。要认真对照市纪委关于开展“纪检干部下农村、五同五心送清风”活动的要求，理清工作思路，认真抓好“五个一”工作的落实。

3、要进一步加大督查力度。市纪委将继续组成督查组，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抽查，并将抽查发现的情况进行通报。对发现的问题，将从速从严处理。

4、上述五个市直单位纪检组（纪委）所挂的新农村建设点应改为行政村，工作可以侧重村小组，不要脱离行政村；万载县三兴镇沙潭村的问题，请县纪委予以调查处理。
（市纪委“下农村、送清风”活动督查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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